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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消停没几天的“民警偷
拍上司偷情”事件又有新动态。
根据临海市公安局昨日发布的
案情通报，当事民警池某已因
涉嫌犯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官
方通报中，目前还看不出对池
某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哪一
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相
比于此前的关禁闭、行政拘留，

池某这次所面对的人身限制要
严厉得多，将承受的法律后果
也要严重得多。

按照临海警方的说法，
池某长期跟踪、偷拍上司周
某某，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一，涉嫌犯有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如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的罪名被坐实，池某

所要面临的刑罚可想而知。
很显然，监督权的行使

不能突破法律红线，这是最
简单不过的道理，很多人之
所 以 对 池 某 的 遭 遇 表 示 同
情，恰恰是因为并不清楚监
督 权 的 行 为 边 界 到 底 在 哪
里。换句话说，如果发现了领
导干部存在涉嫌违反党纪国
法的行为，很多人并不知道
怎样去做才是合法的。池某
从被行政拘留到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不免给公众带来
巨大的心理震动，如果一名
曾经的执法者都掌握不好尺

度，那普通群众又该如何行
使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利？

现如今，技术的发展让
隐私权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就连“追拍娱乐明星”都引发
了巨大的争议，普通公民在
监督公职人员时，尤其在取证
时应该守住怎样的行为界限，
必须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
众所周知，“有图有真相”的线
索，在举报处理时享受更高的
优先级，如果没有相关证据，
甚至可能给人留下诬告、造
谣的口实。或许这正是池某
利用多种技术“偷拍上司”的

原因所在，他也恰恰因为“取
证”突破了法律红线。

事件处理至此，并没有
画 下 句 号 ，而 是 留 下 了 问
号——— 公民的监督权与公职
人员的隐私权到底如何划定界
限？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当然要
受到保护，但公民依法行使监
督权也同样值得鼓励，那么就
要明确上述问题的答案，既不
能让隐私权受到侵犯，也不能
让监督者因为不清楚法律红线
而畏首畏尾。这才是“民警偷拍
上司”一事留下的最有价值
的思考。

明确隐私边界，让群众敢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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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解决是对“术中加价”的纵容

□罗志华

长沙市民赵女士近日拨打
市民服务热线投诉，称自己于
19日上午8点来到了长沙市一
家专科医院接受手术，商定手
术价格为1560元。正当手术接
近尾声时，医生却突然停止了
手术，开始推销起另外一款价
格为5600元的“皮瓣固定术”。
为了尽快完成手术，赵女士同
意了医生的要求，并缴纳了一
共8000余元的手术以及相关治
疗费用。（5月21日《武汉晚报》）

这起事件和许多类似事件

一样，由双方进行协商解决，而
协商的结果是，医院退还了赵
女士1500元，还有6500元左右
的医疗费用仍属医院所有。不
管赵女士对这个处理结果是否
满意，但既然是协商解决，恐怕
她也没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
求。可问题是，这样的处理结果
仍让医院从中获得很大的收
益，不仅不会让医院有所收敛，
反而对术中加价行为形成变相
鼓励。

即使给予术中加价以更严
厉的经济处罚，也无法消除这
些医院进行术中加价的冲动，
因为只要这种行医方式成为日
常诊疗行为，那么，被曝光的病

例毕竟只占极少数，就算曝光
后一次性给予数倍于非法所得
的处罚，医院只要算一算经济
账，仍会认为值得为之冒险。

处罚难有更大的力度，主
要因为医院巧妙地设计了术中
加价的流程。假如从结果上看，
医生已获得了患者的签字同
意，这似乎意味着，无论从法律
层面还是从专业技术层面来
看，医院的做法似乎都无可厚
非，像样的处罚当然就难以拿
得出手。

但事情果真如此吗？显然
不是。从法律的层面看，任何具
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必须在双
方你情我愿的前提下签署，不

存在任何胁迫或乘人之危的可
能性，否则，这样的法律文书就
缺乏正当性，应该被视为无效
文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法律
常识。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不
仅处于极端的弱势地位，而且
还会受麻醉药物以及恐惧心理
等因素的影响，而失去正常的
判断力。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手
术知情同意书》理应被视为无
效文书，只有在这方面给予明
确的定性，医生才不敢再借此
打擦边球。

从医疗技术的角度看，《手
术知情同意书》应该在术前签
署，且在术前谈话中，医生有义
务对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可

采取的对策告诉患者。术中临
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且
增加的项目没有在术前谈话
中出现，是违反医学伦理和技
术规范的，在医疗责任划分
时，违规者要承担更大的责
任。不仅如此，医生若多次违
规，其专业能力和素养值得怀
疑，行政部门不仅要给予其相
应处罚，更要考虑限制其处方
权，直到取消其行医资格。以这
样的较真劲来治理，不仅不会
缺乏依据，而且足以对术中加
价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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